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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人社办发〔2025〕146号

关于做好 2025年度自治区高级经济师
评审材料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，自治区各部、委、办、厅、局人事（干部）处，

直属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：

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

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》的通知（内人社发〔2025〕16号）和

《关于做好 2025年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

025〕87号）要求，为做好 2025年度自治区高级经济师职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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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材料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范围

符合《内蒙古自治区职称评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内人社发〔2

025〕16号）第三章和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系列专业人员高级职

称评审条件》有关规定的人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学历和资历要求

1.具备博士学位，且取得经济师职称后，从事与经济师职责

相关工作满 2年；

2.具备硕士学位，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，或大学

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且取得经济师职称后，从事与经济师职责

相关工作满 5年；

3.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且取得经济师职称后，从事与经济师

职责相关工作满 10年。

严格落实国家和自治区职称评审的标准要求，“从事与经济

师职责相关工作时间”为相应岗位的聘任时间。因工作岗位发生

变化，从其他系列（专业）转评取得经济师职称后，须在相应岗

位聘任满 1年，转系列前后的聘任时间可以连续计算。

（二）能力业绩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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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 2025年度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对其

专业理论水平、工作能力、工作业绩与成果的要求，按照自治区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系列专业人

员高级职称评审条件》（内人社发〔2024〕32号）有关规定掌

握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要求

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5

年全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发〔202

4〕201号）要求，申报人员自行在内蒙古人才信息库（www.nm

grck.cn）打印审验卡。

（四）考评结合要求

高级经济师职称继续采取考评结合的方式评定。申报人须参

加全国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取得成绩合格证明并在有效

期内，方可参加职称评审。

（五）其他要求

1.资历计算截至时间。申报职称的学历、资历、任职年限、

业绩成果（论文、奖项、荣誉等）、继续教育审验卡截止时间为

职称申报截止时间（2025年 10月 17日）。

2.其他评审政策规定。职称评审绿色通道政策、助力乡村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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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一线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倾斜政策、非公有制领域专业技术

人才职称倾斜政策等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5年全区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》（内人社办

发〔2025〕87号）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申报程序要求

2025年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工作，采取线上盲审盲评的方

式开展。申报人员完成线上申报后，仍需按规定提交完整的线下

申报材料。并且要确保所有线上、线下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、

有效，且线上、线下提交的材料（填写的信息、业绩等）相同。

线下提交材料见附件 1。

1.申报人员须访问内蒙古人才信息库（网址：www.nmgrck.

cn），进行线上注册并登录，完善个人基本信息，填写业绩档案

中学历、工作经历等信息，并由工作单位审核通过。已注册并填

写过相关信息的申报人员，需核实填写信息是否准确。

2.申报人员在业务办理—2025年职称申报栏目中，进入 202

5年内蒙古自治区副高级经济师职称申报计划，在填写申报信息

中，申报职称系列选择经济，申报职称专业选择相应专业，申报

职称等级选择副高级，完成职称信息填报，并分别上传申报材料

及使用系统提供的脱敏工具处理后的脱敏申报材料各 1份；脱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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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包括人员身份信息（如姓名、身份证号等本人身份信息）及

单位信息（如单位名称、地址等信息）。申报人员须对盲审材料

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若盲审材料存在未处理敏感信息或与原件

不一致，将取消参评资格；材料提交后，需及时下载导出《专业

技术职称评审表》和《专业技术职称送审表》，申报步骤、填写

格式及材料要求可查阅系统内《申报操作手册》，或联系技术咨

询（电话：0471-6928486、6923739）。

3.申报人员按照人事隶属关系和规定程序逐级报送，各盟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治区主管部门在报送材料时，须提供

《2025年高级经济师申报人员花名册》（见附件 2）1份，并加

盖单位公章（同时报送电子版）。

四、资格审核和公示要求

1.申报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、有效性，系统审核通过后，同步审核书面材料，审核过程中，

发现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或线上、线下提交材料（填写的信息、

业绩等）不一致等问题，申报信息均退回至本人账号内，需进一

步修改完善后，再次提交申报。

2.单位审核无误后，须在本单位范围内对申报人员信息进行

公示，经公示（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）无异议后，方可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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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。

3.各盟市、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自治区主管部门应

对本地区（本部门）申报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和申报人聘用情况进

行把关，并对申报材料整体质量、评审范围、申报资格等进行审

核。

4.各级主管部门、人社部门在审核过程中，发现申报人员线

上、线下材料不一致的，应及时退回并说明原因。因上述原因审

核不通过、导致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报职称评审的，不得补

报。发现申报人员明知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仍故意通过虚假（不

实）承诺、伪造信息等手段进行申报或提供（填写）虚假（不实）

材料的，取消申报推荐资格，违规行为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。

5.各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自治区主管部门在上报材

料前，要将本地区、本部门申报人员花名册在各自门户网站上进

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上报，

上报材料需包括公示情况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中央或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驻自治区单位的专业

技术人员需委托我区评审的，经本单位同意并由中央单位人力资

源部门或其他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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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评审函，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意后报送至经济

系列高评委办事机构（自治区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）。

（二）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计划委员会、财政厅对自治

区人事厅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与证书工本费标准的批

复》（内计费字〔2001〕1202号），高级经济师评审费收费标

准为每人 280元。

（三）报送地点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与东二环

路交汇处内蒙古国家大学科技园 8号楼 609室。

附件：1.职称评审材料目录单

2.2025年高级经济师申报人员花名册

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年 8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；联系电话：0471-6606329、

6918865、69640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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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职称评审材料目录单

姓名： 单位： 编号：

序号 材 料 名 称 数量

1 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（使用 A4纸打印，一式 2份）

2 专业技术职称送审表（使用 A3纸正反面打印，一式 15份，含原件 1
份，复印件 14份）

以下材料使用 A4纸打印装订成册作为评审佐证材料：

3 继续教育审验卡

4 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明

5 现专业技术职称证书、聘书

6 近三年的年度考核表（申报人所在单位年度考核表）

7 公示书面报告（由申报人员所在单位提供）

8 任现职以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本专业（学科）论文、论著、译著、学术
研究报告等理论研究成果（复印件）

9 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成果及获奖情况、专业技术项目完成情况资料
（复印件）

10 任现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总结报告

11 有关职业职称证书

12 其他有关材料

说明：1.此目录单由申报人填写，人事部门按目录验收材料后填写数量、没有材料填
写“无”。

2.上述材料除明确要求附原件的，一律提供复印件。
3.“编号”由各盟市、直属厅、局按照“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花名册”中的“编

号”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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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5年高级经济师申报人员花名册

序

号

单位属地

（乡镇、旗、

县、区、

盟市直属、区

直）

单位性质

（事业、

国企、非

公）

单位名称 姓名

性

别

民

族

出生

年月

身份证号 学历

毕业院校及

时间

所学专

业

现有资格及

取得时间

现从事

专业

申报资

格名称

继续

教育

备注

1
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

非公 XXXX XXX X XX
1985/

03

150102198

50302XX

XX

XXX

内蒙古工业

大学

2007/07

XX
经济师

2018/12

工商管

理

高级经

济师

XX X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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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5年 8月 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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